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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 50 平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季度报告 

（2015 年第二季度） 

 

第一节 重要提示 

本报告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编制。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6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

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但不保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

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本报告相关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间：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 

 

第二节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名称 央视50平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 开放式、非限定性、存续期十年 

成立日 2012年9月27日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66,936,887.42份 

投资目标 本集合计划主要采取恒定混合战略等资产配置策略,运

用指数投资组合管理技术，在有效降低组合波动率的基

础上，实现集合计划资产保值增值目标。 

投资理念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时期

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为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秉承被动投资理念，在资产配置和组合

管理方面采用透明规则，能够有效克服人性弱点对投资

绩效的负面影响。 

投资基准 本集合计划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60% ×央视财经 50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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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40%×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管理人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主要财务指标和业绩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利润 9,556,328.15 

净值增长率 8.77% 

期末资产净值  90,673,560.17 

期末每份额净值 1.355 

期末每份额累计净值 1.570 

 

二、业绩表现 

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1.355 元，累计单位净值 1.570

元，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 8.77%。 

 

三、本期每份额增长率与投资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

长率 

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 -③ ② -④ 

2015 年

二季度 
8.77% 1.85%    8.41% 1.34% 0.36% 0.51% 

 

 

第四节 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主办人简介 

王跃文，七年期货、十一年证券从业经验。先后就职于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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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基金部、国信证券资产管理部、国都证券资产管理部；管理过多种不同规模、

不同风格的理财产品。现任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二、投资主办人工作报告 

本季度，本集合计划净值小幅跑赢业绩比较基准。 

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的权益类资产为央视 50 指数，该指数在上半年表现与

沪深 300 接近，落后于中小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由于央视 50 指数的样本选择

方式主要依据基本面，在上半年主体投资盛行时阶段性落后，预期后期将跑赢中

小板和创业板指数。从这个判断出发，本主办人保持了高于业绩基准的股票仓位，

在下一个季度仍将保持此仓位。 

 

三、风险控制报告 

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

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集合计划说明书和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

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

严格执行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业务合

规性的定期监控与检查，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严格履行本集合计划合

同规定。 

在报告期内，投资主办人按照资产管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授权的范围进行投

资，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符合产品说明书规定，无越权交易行为发生。管理人和

托管人按照各方约定的统一记账方法和会计处理原则，分别独立设置账套，每日

核对资产净值，互相监督，以保证集合资产安全，保护投资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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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托管人报告 

 

本计划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根据《央视 50 平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

理合同》和《央视 50 平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托管协议》，在托管央视 50 平

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

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及各项法规规定，对央视 50 平衡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15年 6月 30日计划的投资运作，进行了认真、独立的会计核算和必要的投资

监督，认真履行了托管人的义务，没有从事任何损害计划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在报告期内，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遵守了《证券公司客户资产

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信息披露符合《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

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央视 50 平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其相关

法规的规定，计划管理人所编制和披露的《央视 50 平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季度

报告（2015年第二季度）》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

报告等信息是真实、准确的。 

 

第六节 投资组合报告 

 

一、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市值（元） 占总资产比例 

股票 72,549,414.64 78.92% 

银行存款 10,426,163.40 11.34% 

基金 7,740,000.00 8.42% 

债券 1,003,300.00 1.09% 

其他资产 207,798.45 0.23% 

合  计 91,926,676.49 100.00% 

（注： 1. 其他资产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利息、应收股利； 

2. 因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二、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 证券市值 市值占净值% 

1 601318 中国平安 61,060.00 5,003,256.40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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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2415 海康威视 92,598.00 4,148,390.40 4.58% 

3 600887 伊利股份 218,738.00 4,134,148.20 4.56% 

4 600016 民生银行 415,120.00 4,126,292.80 4.55% 

5 000651 格力电器 64,412.00 4,115,926.80 4.54% 

6 600519 贵州茅台 11,997.00 3,091,027.05 3.41% 

7 000002 万科Ａ 189,726.00 2,754,821.52 3.04% 

8 600406 国电南瑞 115,235.00 2,384,212.15 2.63% 

9 600031 三一重工 240,643.00 2,331,830.67 2.57% 

10 601398 工商银行 405,117.00 2,139,017.76 2.36% 

 

三、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债券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 证券市值 
市值占净

值% 

1 001571001 15 皖高速 SCP001 10,000.00 1,003,300.00 1.11% 

 

四、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基金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 证券市值 
市值占净

值% 

1 159922 500ETF 900,000.00 7,740,000.00 8.54% 

 

五、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明细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六、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权证明细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七、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指数投资部分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本报告

期内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到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 

 

第七节 集合计划份额变动 

单位：份 

期初份额总额 72,458,946.92 

报告期间总参与份额 0 

红利再投资份额 124,067.60 

报告期间总退出份额 5,646,127.10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66,936,88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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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重要事项提示 

 

无。 

 

第九节 信息披露的查阅方式 

 

网址：http://www. yhjh.chinastock.com.cn/ 

热线电话：4008-888-888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